
新华区商务局权责清单事项总表

（共2类、8项）

单位：新华区商务局

总序号 类别及序号 项目名称及数量 备注

一、行政许可 共0项

二、行政处罚 共0项

三、行政强制 共0项

四、行政征收 共0项

五、行政给付 共0项

六、行政检查 共7项

1 1 对特许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2 2 对家庭服务业进行监督检查



总序号 类别及序号 项目名称及数量 备注

3 3 对餐饮业的监督管理

4 4 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检查

5 5 对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的检查

6 6 对零售商促销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7 7 对本行政区域内二手车流通行业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七、行政确认 共0项

八、行政奖励 共0项

九、行政裁决 共0项

十、其他权力 共1项

8 1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



石家庄市新华区商务局权责清单事项分表
（共2类、8项）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检查
对特许经营活
动实施监督管
理

新华区商务
局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85号，
2007年2月6日发布）第五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商务主
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特
许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商业特许经营备案企
业工作情况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
期整改，依法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涉及其他部门职
责的，移交其他部门；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在
整改完成后及时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关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对商业特许经营备案企业经营情
况组织监督检查；
2、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整改，依
法实施处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应交办公安部门的案件不
依规移送市公安局，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送司法
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在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2 行政检查
对家庭服务业
进行监督检查

新华区商务
局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令2012年第
11号，2012年12月18日发布）第四条县级以上商务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家庭服务业的监督管理
。 
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积极会同相关部
门，依法规范家庭服务机构从业行为，查处违法经
营行为。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家庭服务业企业经营
情况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
期整改，依法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涉及其他部门职
责的，移交其他部门；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在
整改完成后及时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关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家庭服务业企业经营情况组织监
督检查；
2、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整改，依
法实施处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应移交其他部门的不依规
移送其他部门，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送司法机
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在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 行政检查
对餐饮业的监
督管理

新华区商务
局

《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令2014年第4号，2014年9月22日发布)
第三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餐饮企业经营情况组
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
期整改，依法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涉及其他部门职
责的，移交其他部门；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在
整改完成后及时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关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餐饮业企业经营情况组织监督检
查；
2、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整改，依
法实施处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应移交其他部门的不依规
移送其他部门，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送司法机
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在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4 行政检查
对单用途商业
预付卡的检查

新华区商务
局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12年第9号）第五条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单用
途卡监督管理工作。

1、检查责任：对发行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企业

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检查发现问题的企业，责令限

期整改；

3、移送责任：对整改后仍违反《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管理办法》的企业，移交行政处罚环节处
理;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关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发行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企业，未按相关规
定进行监督检查；
2、对检查发现问题的企业，未责令限期整改；
3、对整改后仍违反《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的企业，未移交行政处罚环节处理；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5 行政检查
对零售商供应
商公平交易的
检查

新华区商务
局

《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商务部、发
改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2006年 第17
号）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年销售额在1000万以
上的零售企业工作情况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
期整改，依法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发现零售商涉嫌骗取供应商货款
的，应当将其涉嫌犯罪的线索移送当地公安机
关；
4、事后管理现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在整改完成后及时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关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零售商企业工作情况监督检查 ；
2、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整改，依
法实施处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应吊销资格证书的不依规
移送市行政审批局，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送司法
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在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6 行政检查
对零售商促销
行为进行监督
管理

新华区商务
局

《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6年第18号，2006

年9月12日发布）第七条 零售商促销活动的宣传，其内容应当

真实、合法、清晰、易懂，不得使用含糊、易引起误解的语言

、文字、图片或影像。不得以保留最终解释权为由，损害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零售商开展促销活动，应当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明

示促销内容，促销内容应当包括促销原因、促销方式、促销规

则、促销期限、促销商品的范围，以及相关限制性条件等。 

对不参加促销活动的柜台或商品，应当明示，且不得宣称全场

促销；明示例外商品、含有限制性条件、附加条件的促销规则

时，其文字、图片应当醒目明确。 零售商因变更促销内容，

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但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变

更的除外。 

第十六条 零售商开展限时促销活动的，应当保证商品在促销

时段内的充足供应。 零售商开展限量促销活动的，应当明示

促销商品的具体数量。连锁企业所属多家店铺同时开展限量促

销活动的，应当明示各店铺促销商品的具体数量。

第二十二条 单店营业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的零售商，以新

店开业、节庆、店庆等名义开展促销活动，应当在促销活动结

束后十五日内，将其明示的促销内容，向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县

级以上（含县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检查检验检测机构及
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属于本
部门查处范围的，依法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不属于本部门查处范围的，应当
及时将举报情况转送有关部门核查，对构成违
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在
整改完成后及时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检验检测机构及其工作情况组织
监督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依法实施处罚；

3、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7 行政检查

对本行政区域
内二手车流通
行业经营活动
的监督管理

新华区商务
局

《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 （商务部 公安部 工商
总局 税务总局 令2005年第2号，2017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第七条“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二
手车流通有关监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在各自的
职责范围内负责辖区内二手车流通有关监督管理工
作”。

1、检查责任：对本行政区域内二手车流通实施
监督管理；
2、移送责任：在监督管理工作中发现不属于本
部门处理权限的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移交有
权处理的部门；有权处理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
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负责二手车流通
行业监管的部门；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在
整改完成后及时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关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二手车流通行业经营活动进行监
督管理；
2、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在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进行核查；
3、其他违拗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8 其他权力
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备案

石家庄市商

务局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令

2012年第9号）第七条 发卡企业应在开展单用途卡业务

之日起30日内按照下列规定办理备案：（二）规模发卡

企业向其工商登记注册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

门备案。

1、受理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自收到申请材

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不符

合规定的，向申请单位说明。        

2、审查责任：依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试行）》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备案；不

符合条件的，说明理由。               

3、决定责任：对符合备案条件的企业，录入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业务信息系统生成备案号，反馈备案回

执单，完成备案。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企业提交的备案申请材料未予受理。

2、对受理的备案申请材料未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未

以备案；不符合条件的，未说明理由。

3、对符合备案条件的企业，未录入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

务信息系统生成备案号，未反馈备案回执单。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备案企业

仅限规模

发卡企

业，不包

括集团发

卡企业和

品牌发卡

企业。


